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凤发改投资发〔2022〕145号

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
2022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

凤庆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：

根据《临沧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临沧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关

于下达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 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

知》（临发改投资发〔2022〕245号），为做好城镇棚户区改造及

配套基础设施的建设工作，现将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年第一批中

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转下达给你局（详见附表），并就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按照《政府投资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12号）、《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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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家发展和

改革委员会令 2016年第 45号）、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关于印发

〈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行办法〉的通知》

（发改投资〔2019〕1035号）和《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

印发云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投资项

目管理细则的通知》（云发改投资〔2020〕292号）要求，准确把

握配套基础设施的范围，加强项目管理，严格按照批复的项目名

称、内容和规模进行建设，严禁未经批准擅自变更建设内容和建

设规模，严禁将下达的中央预算内资金截留、挤占或挪作他用，

原则不得安排用于城市主干道主管网、综合管廊、城市广场、城

市公园等建设。

二、加强组织协调，切实履行监管职责，落实项目建设条件，

确保项目及时开工建设；严禁选择列入失信“黑名单”的建设单

位；严格落实项目法人责任制、招标投标制、合同管理制和工程

监理制；加强对工程质量、建设进度和资金使用的监督管理；确

保中央预算内投资专款专用、专户管理、专账核算，严禁挤占、

挪用等；确保项目有序实施，发现问题及时纠正；积极协调落实

项目建设资金，确保地方配套资金及时足额到位。同时，根据《政

府投资条例》及相关要求，此次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采取投资

补助方式安排到项目上，严禁将中央预算内投资用于已安排中央

财政资金的项目。

三、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开展中央预算内投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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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按月调度工作的通知》（发改办投资〔2016〕1196号）要求，

通过全国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（重大建设项目库模块），

对此次下达的项目进行按月调度，于每月 2日前将项目开工、投

资完成、工程形象等数据通过国家重大建设项目库模块上报各级

发改部门。

四、本次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根据项目审批时确定

的建设目标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建设进度推进项目建设实施，

保障工程建设质量、充分发挥工程效益。

五、本次下达的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要按照下达的绩效目标

表完成年度绩效目标任务。项目必须在资金计划下达后 2个月内

开工建设，当年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要完成 70%以上，总投资

完成率 80%以上。

附件：1.凤庆县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

资计划表

2.凤庆县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

资计划绩效目标表

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

2022年 5月 3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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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报：市发展改革委，县人民政府。

抄送：凤山镇人民政府，县财政局。

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办公室 2022年 5月 30日印



附件 1：

凤庆县保障性安居工程2022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表
单位：万元

项目名称

建

设

性

质

建设规模 建设内容 拟开工日期
拟竣工日

期

投资类

别

总投

资

已下

单投

资

本次下

达投资

投资计

划下达

单位

部门和地

方采取的

资金安排

方式

姓名（法

人）单位

及项目负

责人

日常监管

直接责任

单位及监

管责任人

备

注

合计 11280

凤庆县2021

年棚户区改

造（改、扩、

翻建下村街、

育贤接片区）

配套基础设

施建设项目

改

建

修缮改造700户，改造面积

840000平方米，改造供水管网

7公里、污水管网6公里、雨

水管网6公里、强弱电管网3

公里、室外道路6公里、煤气

管网5公里、室外绿化亮化600

平方米、供配电设备2套、公

共活动场所350平方米、排水

防涝设施等。

土建施工 2021-03-01 2023-3-31

中央预

算内投

资

3186 3186
凤庆县

发展和

改革局、

凤庆县

住房和

城乡建

设局

投资补助

凤庆县住

房和城乡

建设局—

杨喜庆

凤庆县发

展和改革

局—査字

强其他投

资
8094



附件 2：
云南省保障性安居工程 2022年第一批中央预

算内投资绩效目标表
（棚户区改造）

（2022 年度）

专项名称 保障性安居工程（棚户区改造）

下达地方或单位 凤庆县发展和改革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

本次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3186

总

体

目

标

按照《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印发〈中央预算内投资保障性安居工程专项管理暂

行办法〉的通知》（发改投资规〔2019〕1035 号）文件规定，将保障性安居工程专

项 2022 年第一批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尽快转下达，支持棚户区改造配套基础设施

建设。

绩

效

指

标

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

实施效果

指标

产出指标

支持保障性安居工程配套基础设
施（棚户区改造）建设项目 1

转下达中央预算内投资（万元） 3186

效益指标 提高群众获得感、幸福感 有效提高

满意度指标 居民满意度 ≥80%

过程管理

指标

计划管理指标
投资计划转发用时 ≤10 个工作日

“两个责任”按项目落实到位率 100%

资金管理指标 中央预算内投资支付率 ≥70%

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≥80%

项目管理指标
项目开工率 ≥95%

超规模、超标准、超概算项目比例 ≤5%

监督检查指标 审计、督查、巡视等指出问题项目
比例 ≤1%


